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第一點：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一

條之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點：住宅區係為提供居民優良之住宅環境而劃定，其土地

及建物之使用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ㄧ百五十。 

二、自路退縮線為二公尺。 

第三點：商業區係為提供居民及遊客商業活動及日常購物之需

要而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物之使用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二百四十。 

二、自路退縮線為二公尺。 

第四點：旅館區係為提供遊客住宿、旅遊之需要而劃定，其土

地及建物之使用，應符合下列規定。 

一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二百。 

二、自路退縮線為四公尺。 

三、最小基地面積一、○○○平方公尺，其未達標準及無



法達到標準者，適用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九、十

二、十三、十四條規定辦理。 

第五點：甲種旅館區係為興建大型旅館，提供遊客高品質之旅

遊、住宿之需要而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物之使用，應符

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二百。 

二、自路退縮線為四公尺。 

三、最小基地面積二、○○○平方公尺，其未達標準及無

法達到標準者，適用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九、十

二、十三、十四條規定辦理。 

第六點：本計畫停車場用地、露營區及青年活動中心區，其土

地及建物之使用，自道路退縮線至少四公尺。 

第七點：本計畫區內依本管制要點退縮之土地，其退縮地除計

入基地面積做為法定空地外，應提供做為道路使用且

不適用騎樓設置規定。 

第八點：青年活動中心區係為提供青年活動及其設施之使用而

劃定，其土地及建物之使用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六十。 

二、本區內得興建活動中心、住宿餐飲服務設施、戶外運



動、交誼設施、教育設施及其他有關管理設施。 

第九點：保存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，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

之四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。 

第十點：機關用地內之土地及建築物，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四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。 

第十一點：露營區之土地及建築物，依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，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

層樓或八公尺。 

二、僅准許設置野炊、安全及衛生設備，以及體能活動

訓練有關設施等。 

第十二點：學校用地內土地及建築物，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

五十，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ㄧ百五十。 

第十三點：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ㄧ以上種植花草

樹木。 

第十四點：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。 


